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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1 年“五·四”期间发展新团员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团委：

根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有关规定，按照《关于新

形势下推进从严治团的规定》、《关于保持和增强团员先进性的

意见》的要求，经校团委研究决定，我校将于“五·四”期间发

展一批新团员。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发展条件

1.按照团章规定：“年龄在十四周岁以上，二十八周岁以下

的中国青年，承认团的章程，愿意参加团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

极工作，执行团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团费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

2.思想上要求积极进步，热爱中国共产党，有坚定的理想信

念；学习勤奋，态度端正，目标明确；积极参加课外体育锻炼活

动，课内外体育达标；团结同学，尊敬师长，能严格遵守《广西

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手册》各项规定，并能带动其他同学共同进步，



在同学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3.课程全部合格，未受到任何处分。

4.参加“青年大学习”网上团课不少于 2 学时（4 次）。

5.积极参加志愿服务，并在广西志愿服务网站上注册。

二、发展团员的名额及段号分配

2021 年我校共分配 50 个团员发展名额，根据各二级学院人

数比例分配，详细发展团员名额及段号见附件 1。

三、工作任务要求

1.严格团员发展程序。团员发展工作必须认真执行团章和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发展团员工作细则》规定，做到程序完备、

手续齐全、档案完整。递交入团申请、确定入团积极分子、教育

培养考察、填写入团志愿书、支部大会讨论、上级委员会批准、

入团宣誓等入团程序要严肃规范，详细团员发展程序见附件 2。

2.规范团员档案材料。各二级学院团委要严格规范使用校团

委统一下发的《入团志愿书》和团员证，做到《入团志愿书》、

《团员证》、《拟发展团员信息统计表》（见附件 3）编号一致，

建立和维护好新发展团员数据库，对于审核通过的，要按要求填

写《拟发展团员信息统计表》，于 4 月 26 日（周一）17:00 前

将《拟发展团员信息统计表》（附件 3）发送到团委邮箱：

80978496@qq.com。纸质版材料（包括拟发展团员《入团志愿书》、

《团员证》、《拟发展团员信息统计表》(纸质盖章版)、本年度

未使用完的团员发展计划对应编号的《入团志愿书》及《团员证》）



于 4 月 27 日前报送至校团委办公室（思源楼一楼学工处）。

联系人：古 清 0771—4213052，18677076855

附件:1.发展团员的名额及段号分配

2.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发展团员流程

3.拟发展团员信息统计表

共青团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2021 年 4 月 19 日



附件 1：

2021 年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各学院

团员发展指标分配

序号 学院名称 全院人数
团员发展

指标
编号分配段

1 商学院 3562 9 202145140021—202145140029

2 物流学院 2117 6 2021451400230—202145140035

3 康养学院 1649 5 202145140036—202145140040

4 农业工程学院 2012 6 202145140041—202145140046

5 艺术设计学院 2560 7 202145140047—202145140053

6 传媒学院 1766 5 202145140054—202145140058

7 智能制造学院 1546 5 202145140059—202145140063

8 大数据学院 2552 7 202145140064—202145140070



附件 2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发展团员流程

1、申请人主动向团支部递交《入团申请书》

（1）《团章》规定：年龄在十四周岁及以上，二十八周岁

及以下的中国青年，承认团的章程，愿意参加团的一个组织并在

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团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团费的，可以申请加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2）《入团申请书》内容：个人现实情况、入团动机和理

由、对团的认识和决心、结尾和落款等。申请书必须由申请人本

人手书。

2、团支部委员会确定入团积极分子

（1）组织收到入团申请书后，团支部及时与入团申请人谈

话，了解其入团的动机和思想情况。

（2）召开支部委员会研究确定入团积极分子，按要求填写

《团支部工作手册》并录入智慧团建系统“团支部委员会议”中。

3、团支部培养考察入团积极分子

（1）团支部指定一至两名团员作入团积极分子的培养人，

经常了解其思想、学习、生活和工作情况，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



（2）团组织对入团积极分子进行不少于 8 学时党团理论培

训。入团积极分子应成为注册志愿者并积极参加主题团日、社会

实践、志愿服务等团组织的各项活动。

4、团支部委员会讨论确定团员拟发展对象

（1）团支部委员会在广泛征求联系人、团员和群众对发展

工作的意见后，根据发展计划和培养考察情况，讨论确定拟发展

对象。

（2）团支部将培养考察及拟发展情况上报二级学院团委。

（3）团支部按要求填写《团支部工作手册》并录入智慧团

建系统“团支部委员会议”中。

5、二级学院团委上交团员发展对象名单

（1）二级学院团委召开委员会对发展对象进行预审确定发

展对象，预审结果进行公示。

（2）二级学院团委将盖有二级学院公章的《拟发展对象名

单》交校团委。

6、校团委审核并发放材料

（1）校团委严格审核新发展团员情况。

（2）完成审核后，向各二级学院团委发放《入团志愿书》、

《团员证》、团员证编码等相关材料。

7、新发展对象认真填写《入团志愿书》、《团员证》



（1）申请入团的青年要有本支部两名团员作入团介绍人。

入团介绍人一般由培养联系人担任，也可以由申请人自己邀约或

组织指定，介绍人应在《入团志愿书》上填写自己的意见。

（2）申请人实事求是、书写工整、认真的填写相关材料。

8、团支部大会讨论通过申请人入团

（1）青年入团必须经团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并严格按照程

序召开支部大会，按要求填写《团支部工作手册》并录入智慧团

建系统“团支部大会”中。

（2）团支部及时将支部大会决议写入《入团志愿书》，连

同本人入团申请书一并交二级学院团委。

9、校团委审批接收新团员

（1）二级学院团委在将填好并签名的《入团志愿书》（附

入团申请书）、《团员证》交校团委审批。

（2）校团委对审核无误的团员发展材料盖章，并做好团员

证编号统计等归档工作。

10、举行入团宣誓仪式，《入团志愿书》存入学生档案

（1）新团员应当参加入团仪式。入团仪式由二级学院团委

或团支部委员会组织。

（2）宣誓仪式上向新团员颁发团员证和团徽。

（3）《入团志愿书》和申请书装入学生档案。



附件 3

拟发展团员信息统计表

二级学院：

序

号

姓名 性

别

民

族

出生

年月

年级/专业

/班级

成绩

是否

有挂

科

是否

有违

纪

团员编号

共青团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2021年 4月 19日印发


